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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焦点透析

6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表决通过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政务处分法强

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

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公职人员违法行为

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

人 员 的 惩 戒 措 施 。 2018 年 3
月施行的监察法首次提出政

务处分概念。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适

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

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

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政务

处分解决了以往对一些公职

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党

纪管不了”的现象。政务处分

法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

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

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了

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焦点二：政务处分对象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所

称公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

的人员。

依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

人员的范围包括：公务员以及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

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

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

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

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

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

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说，政务

处分适用范围为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意味着除了

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外，对比如

法官、检察官、国企管理人员、

村干部、公办的教科文卫体单

位的管理人员等都可适用。

焦点三：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诬告陷害等都会被政务处分

为体现政务处分事由法

定的原则，政务处分法对现有

关于处分的法律法规进行了

归纳，从公务员法、法官法、检

察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规定的违法情形中，

概括出适用政务处分的违法

情形，参考党纪处分条例的处

分幅度，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

规定了相应的处分档次。

记者梳理发现，政务处分

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既包

括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

滥用职权等较为常见的一些

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也对一些

应该予以政务处分的违法行

为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

案资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诬告

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

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

的”“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

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

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

整的”“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

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

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行为，

都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这些问题，在近年来管

党治党、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具

有典型性，将其纳入政务处分

范围，体现了纪法贯通，有利

于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

监督有效贯通。”庄德水说。

焦点四：设立 6种政务处分,明确从重、从轻或减轻、免予处分等规则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

处分种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

6 种 政 务 处 分 和 政 务 处 分 期

间。

这 6 种政务处分分别是：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

政 务 处 分 的 期 间 为 ：警

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

记 大 过 ，十 八 个 月 ；降 级 、撤

职，二十四个月。

同时规定，政务处分决定

自作出之日起生效，政务处分

期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

起计算。

在此基础上，政务处分法

还进一步明确了政务处分的

适用规则，明确了“从重给予

政务处分”“从轻或者减轻给

予政务处分”“免予或者不予

政务处分”的各种情形。

其中规定，“阻止他人检

举 、提 供 证 据 的 ”应 从 重 给

予 政 务 处 分 ；“ 主 动 交 代 本

人 应 当 受 到 政 务 处 分 的 违

法 行 为 的 ”可 以 从 轻 或 减 轻

给 予 政 务 处 分 ；“ 公 职 人 员

因 不 明 真 相 被 裹 挟 或 者 被

胁 迫 参 与 违 法 活 动 ，经 批 评

教 育 后 确 有 悔 改 表 现 的 ”可

以 减 轻 、免 予 或 者 不 予 政 务

处分。

焦点五：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都可以适用政务处分法

政务处分法规定：本法适

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

人 员 给 予 政 务 处 分 的 活 动 。

同时规定：本法第二章、第三

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

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

处分。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

任免机关、单位可以适用本法

有关规定作出处分。

在明确这两类主体的基

础上，政务处分法突出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的理念，对两类

主体应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

的责任作出规定。

对任免机关、单位，政务

处分法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

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

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

公职人员处分。

对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法

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

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依法给

予 违 法 的 公 职 人 员 政 务 处

分。同时规定：监察机关发现

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

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

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

时提出监察建议。

焦点六：规范处分程序,保障公职人员合法权益

为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

权益，政务处分法专设一章，

对政务处分的程序进行明确。

其中，政务处分法对调查

取证、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

定宣布等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如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

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

“不得因被调查人的申辩而加

重政务处分”等。

同时，政务处分法还设置

了“复审、复核”专章，明确“公

职人员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

及本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向作出决定的监

察机关申请复审；公职人员对

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

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同

时规定“公职人员不因提出复

审、复核而被加重政务处分”。

此 外 ，政 务 处 分 法 还 明

确了对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公

职人员的救济途径，规定：政

务 处 分 决 定 被 撤 销 的 ，应 当

恢 复 该 公 职 人 员 的 级 别 、薪

酬 待 遇 ，按 照 原 职 务 、职 级 、

衔 级 、岗 位 和 职 员 等 级 安 排

相 应 的 职 务 、职 级 、衔 级 、岗

位 和 职 员 等 级 ，并 在 原 政 务

处分决定公布范围内为其恢

复 名 誉 。 没 收 、追 缴 财 物 错

误的，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赔

偿。

蒋来用认为，保护公职人

员合法权益，一方面体现出对

人权的尊重，一方面也体现出

对 法 律 公 正 性 、权 威 性 的 维

护，确保政务处分权在法治轨

道上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

新修订的档案法
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 20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档

案法，将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档案法明确规定，一

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

的 义 务 ，享 有 依 法 利 用 档 案 的 权

利。国家鼓励和支持档案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在档案

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转

化和应用，推动档案科技进步。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

法室一级巡视员张桂龙介绍，新修订

的档案法完善档案管理体制，健全档

案管理相关制度，推动档案开放与利

用。将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由三

十年缩短为二十五年；要求档案馆不

断完善利用规则，创新服务形式，强

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为国家

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开展有

关问题研究提供支持和便利。

张桂龙说，相比现行档案法，新

修订的档案法增设“档案信息化建

设”“监督检查”两章，加强档案信息

化建设，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

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

全保存和有效利用。增加档案监督

检查的规定，明确监督检查事项，完

善监督检查措施。

同时，新修订的档案法完善法

律责任，对损毁、擅自销毁档案，擅

自复制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不按

规定向社会开放、提供利用档案，发

生档案安全事故后不采取抢救措施

或者隐瞒不报、拒绝调查等行为，规

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明确罚款处罚

的数额幅度。

张桂龙表示，档案作为党和国

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

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

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修订后的

档案法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

义。 据新华社

今年三伏长 40天

6月 21日，迎来夏至。“夏至三庚

数头伏”。天文专家表示，今年入头

伏时间是 7月 16日，三伏长达 40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所谓三伏是

初伏、中伏和末伏的总称。三伏的日

期是按节气的日期和干支的日期相

配合来决定的。按农历的规定，夏至

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干支纪日法中带

“庚”的日子称为庚日，如庚子、庚申

等）为初伏（也叫头伏）；第四个庚日

为中伏（也叫二伏）；立秋后的第一个

庚日为末伏（也叫三伏）。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来说，7月16日

至7月25日为初伏，7月26日至8月14
日为中伏，8月15日至8月24日为末伏。

史志成表示，三伏恰在小暑和

大暑之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农谚所谓“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

天”就是这个意思。值此时节，公众

要注意防暑降温。 据新华社

焦点一：政务处分解决“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了”问题


